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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特約條款 B（行號、商店特約條款） 

第八條：不置存汽油特約條款 

奉財政部(81)台財保 第 811766151 號函核准 

99.10.20(99)華企商字第 403 號函備查 

 

被保險人保證在本保險契約所承保處所內，不置存汽油、液體燃料或空油桶;但汽車蓄油缸內

所儲存或預備隨時加用而不超過二百公升者，不在此限。 


